


附件2
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“八有”要求

1、有明确的产业化技术发展方向和目标，有一项或若干项有待突破、可促进形成国内领先的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技术，或有前瞻性、有望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；
2、有系统可行的发展规划，包括中长期研发项目计划、成果转化产业化目标、经费筹措（包括政府资助）计划、研发投入和转化收益预算以及实现市场化自主运营的进程计划等；
3、有产业链的重要客户、上下游企业、相关重点学科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单位作为中心组建成员，全部参与人员不低于200人；
4、有吸引可持续投资和商业运行的能力，在组建过程中成员单位有一定资金匹配，全部组建资金（包括研发设备）不少于1000万元；
5、有科学合理的章程或规章制度，包括科学的决策机制、自主经营机制、内部财务、人事和科研项目管理制度、激励机制和成员单位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紧密合作长效机制等，有技术转让、专利保护、知识产权等规定；
6、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管理队伍，建立技术专家委员会作为内部咨询机构；
7、有开放合作交流机制，面向行业和地区提供服务；
[bookmark: _GoBack]8、有吸引和培养高层次研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才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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